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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 958 号 4 楼
法定代表人：王谷善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 万元
经营范围：服装鞋帽，日用百货，服饰用品，针纺织品，家用电器，办公用品，家居用品。【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上海开开（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2,492.53 万元，负债总额 827.29 万元，净资产 1,665.24

万元，资产负债率 33.19%；2023 年度营业收入 3,691.17 万元，净利润 8.44 万元。
（五）上海蓝棠 - 博步皮鞋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的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61328015980
成立日期：1990 年 8 月 20 日
注册地：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979 号 2 层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979 号 2 层
法定代表人：赵跃庭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鞋子，鞋料，皮革及皮革制品销售，皮鞋、皮革制品加工制造（在分支），附设四个注册分

支机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上海鸿翔百货有限公司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850.70 万元，负债总额 595.78 万元，净资产 1,254.92

万元，资产负债率 32.19%；2023 年度营业收入 2,459.64 万元，净利润 22.77 万元。
（六）上海亨生西服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的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663030659XL
成立日期：1996 年 11 月 13 日
注册地：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135 号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 958 号 4 楼
法定代表人：王谷善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
经营范围：服装鞋帽，服饰用品，针纺织品，服装辅料，皮革及制品，百货，服装定制。【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上海鸿翔百货有限公司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209.19 万元，负债总额 71.56 万元，净资产 137.63 万元，

资产负债率 34.21%；2023 年度营业收入 430.57 万元，净利润 20.38 万元。
（七）上海鸿翔制衣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的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66072658652
成立日期：1993 年 2 月 17 日
注册地：上海市静安区海防路 223 弄 16 号底层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 958 号 4 楼
法定代表人：王谷善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 万元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各类高档时装、羊毛衫、针织内衣及相关饰品、配件，

销售百货、五金交电、家用电器、化妆品、首饰、鞋、箱包、钟表眼镜、玩具、文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上海鸿翔百货有限公司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10.87 万元，负债总额 725.10 万元，净资产 -614.23

万元，资产负债率 654.01%；2023 年度营业收入 97.90 万元，净利润 -99.28 万元。
（八）上海新大美华鞋业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的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6630302660G
成立日期：1995 年 12 月 11 日
注册地：上海市静安区泰兴路 215 弄 17 号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979 号 2 层
法定代表人：赵跃庭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
经营范围：鞋类、鞋类辅料、皮革及制品的销售，鞋类制作、加工（限分支机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上海鸿翔百货有限公司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89.25 万元，负债总额 61.58 万元，净资产 27.67 万

元，资产负债率 69.00%；2023 年度营业收入 140.37 万元，净利润 1.09 万元。
（九）上海龙凤中式服装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6132827106L
成立日期：1990 年 10 月 24 日
注册地：上海市静安区陕西北路 207 号底层商铺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 958 号 4 楼
法定代表人：王谷善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
经营范围：服装鞋帽、服饰用品、纺织品、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百货销售，服装设计，

图文设计，承接服装定制，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上海开开（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214.28 万元，负债总额 117.11 万元，净资产 97.17 万元，

资产负债率 54.65%；2023 年度营业收入 332.05 万元，净利润 18.81 万元。
（十）上海静安制药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的参股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1328413544
成立日期：1989 年 9 月 7 日
注册地：浦东新区高科西路 3065 号
主要办公地点：浦东新区高科西路 3065 号
法人代表：彭伟星
注册资本：人民币 3,300 万元
经营范围：中成药制剂的生产和销售，收购与生产中成药制剂相关的农产品，食品销售，道路货物运输（除

危险化学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上海开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雷允上药业西区有限公司、上海华中经济发展总公司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3,619.51 万元，负债总额 3,258.32 万元，净资产

361.19 万元，资产负债率 90.02%；2023 年度营业收入 4,226.38 万元，净利润 108.46 万元。
（十一）上海第一西比利亚皮货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参股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6132258492H
成立日期：1996 年 1 月 5 日
注册地：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878 号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878 号
法定代表人：王谷善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 万元
经营范围：百货，革皮，羊毛，皮革化工原料，针、纺织品及原料，建筑、装潢材料，纺织机械，皮革

加工设备，服装设计、加工、制作。【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上海开开（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613.83 万元，负债总额 176.96 万元，净资产 436.87 万元，

资产负债率 28.83 %；2023 年度营业收入 563.93 万元，净利润 40.04 万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主要为与日常经营相关的采购、销售、提供劳务以及租赁等，将根据

业务开展情况与相应的交易方签订书面协议。
（二）定价政策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各项日常交易均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各项交

易价格均遵循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原则上不得高於市场同类交易的平均价格。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 关联交易目的
公司与关联人拥有各自生产经营所需的资源和渠道优势，通过该等关联交易可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

配置。公司预计的主要关联交易基於公司及子公司业务经营和拓展的需要，依托於交易对方的渠道优势和
竞争地位，且关联交易的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达成，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
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客观需要。

（二）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在日常交易过程中，公司完全独立决策，不受关联方控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等不会因相关关联交易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特此公告。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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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A 股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9 元（含税），B 股折算成美元发放。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

确。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已经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母公司报表中期末未分配利

润为人民币 221,351,405.96 元。经董事会决议，公司 2023 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
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9 元（含税），B 股折算成美元发放，按公司 2023 年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日下一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换人民币中间价折算。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总股本 243,000,000 股，以此计算拟派发现金红利合计为 11,907,000.00 元（含税），占 2023 年度合并报表
中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30.30%。

2023 年度，公司不进行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程序
2024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二）监事会意见
2024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监事会在审查了公司 2023 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2024 年
的资金使用计划后，认为：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盈利情况、现金流状态及资金需求
等各种因素，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经营现状，有利於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

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二）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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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拟续聘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

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拟续聘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拟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上会”）为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审计费用总额不
超过 85 万元（其中内控审计费用 10 万元）。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室办理签订 2024 年度聘用合同等
相关事宜。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 基本信息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原名上海会计师事务所，1981 年成立，2013 年 12 月改制为特殊普

通合伙企业，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755 号 25 层，首席合伙人为张晓荣先生。上会在全国各地设
有 20 家分所，目前事务所有注册会计师人数逾 472 名，已为数百家上市公司、大型集团公司及金融企业提
供常年审计及咨询服务。

截至 2023 年末，上会所合伙人人数 108 人，注册会计师人数 506 人，其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
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 179 人。

上会 2023 年度经审计的业务收入：7.06 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4.64 亿元；证券业务收入：2.11 亿元。
2023 年度上会为 68 家上市公司提供年报审计服务，收费总额人民币 0.69 亿元。涉及行业：采矿业；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建筑业；农林牧渔。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 3 家。

2. 投资者保护能力
截至 2023 年末，上会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为 0 万元、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为 10,000 万元，职

业风险基金计提及职业保险购买符合财政部关於《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等文件的相关规
定。

近三年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因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2021 年已审结
的案件 1 项，系中州期货有限公司民事诉讼案件，已执行完毕。

3. 诚信记录
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 次、行政处罚 0 次、监督管理措施 4 次、自律监管措施 0 次和纪律处

分 0 次。6 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 次、行政处罚 0 次、监督管理措施 3 次和自律监
管措施 0 次。

（二）项目信息
1. 基本信息

项目 姓名
注册会计师执业时

间
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时间
开始在本所执业

时间
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

服务时间
项目合伙人 时英浩 1996 年 1994 年 1996 年 2024 年

签字注册会计师、
项目经理

胡文妤 2020 年 2018 年 2018 年 2023 年

质量控制复核人 吴韧 2015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19 年

（1）项目合伙人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时英浩

时间 公司名称 职务

2021 年 方正科技等 签字会计师

2022 年 藤电精密、特芮软、西科斯基飞机等 签字会计师

2023 年 奥令科、新电元、广东金鹏等 签字会计师

（2）签字注册会计师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胡文妤

时间 公司名称 职务

2021 年 宣泰医药等 签字会计师、项目经理

2022 年 宣泰医药等 签字会计师、项目经理

2023 年 宣泰医药、开开实业等 签字会计师、项目经理

（3）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吴韧

时间 公司名称 职务
2021 年 今创集团、合众思壮、开开实业等 质控
2022 年 今创集团、合众思壮、开开实业、上海凤凰、上实发展等 质控
2023 年 今创集团、合众思壮、开开实业、上海凤凰、上实发展等 质控

2. 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不存在受

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不存在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
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3. 独立性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可能

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 审计收费
根据公司业务规模、所处行业和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并根据公司年报审计需配备的审计人

员情况和投入的工作量以及事务所的收费标准确定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费用合计 85 万
元。其中：财务报表审计费用 75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10 万元，与 2023 年保持不变。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2024 年 3 月 21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计委员 2024 年第二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拟续聘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
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同时出具了对上会 2023 年度履行履职评估的情况报告。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
性和诚信状况等进行了充分了解和审查，认为其具备从事证券业务的资质和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
验和能力，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期间，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勤勉尽责，客观、公正、公允地反映公司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同意续聘上会为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

（二）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4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公司拟续聘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继续聘请上
会作为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聘期一年，审计费用总额不超过 85 万元（其中内控
审计费用 10 万元）。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室办理签订 2024 年度聘用合同等相关事宜。

（三）生效日期
本次续聘公司 2024 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并自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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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 2023 年 10 月 25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7 号》( 财

会〔2023〕21 号 )（以下简称：“解释”）相关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重大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2024 年 3 月 28 日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於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财政部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的变更，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23 年 10 月 25 日，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7 号》( 财会〔2023〕21 号 )，规定了“关於

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划分”、“关於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披露”和“关於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等
内容，要求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通知要求，公司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根据解释的要求，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如下：
关於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划分
1. 列示
（1）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没有将负债清偿推迟至资产负债表日后一年以上的实质性权利的，该负债应

当归类为流动负债。
（2）企业是否有行使上述权利的主观可能性，并不影响负债的流动性划分。对於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非流动负债划分条件的负债，即使企业有意图或者计划在资产负债表日后一年
内（含一年，下同）提前清偿该负债，或者在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已提前清偿该负债，
该负债仍应归类为非流动负债。

（3）对於企业贷款安排产生的负债，企业将负债清偿推迟至资产负债表日后一年以上的权利可能取决
於企业是否遵循了贷款安排中规定的条件（以下简称契约条件）。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
务报表列报》第十九条（四）对该负债的流动性进行划分时，应当区别以下情况考虑在资产负债表日是否
具有推迟清偿负债的权利：

①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或者之前应遵循的契约条件，即使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后才对该契约条件的遵循情
况进行评估（如有的契约条件规定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后基於资产负债表日财务状况进行评估），影响该权
利在资产负债表日是否存在的判断，进而影响该负债在资产负债表日的流动性划分。

②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后应遵循的契约条件（如有的契约条件规定基於资产负债表日之后 6 个月的财
务状况进行评估），不影响该权利在资产负债表日是否存在的判断，与该负债在资产负债表日的流动性划
分无关。

（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规定，对负债的流动性进行划分时的负债清偿是指，
企业向交易对手方以转移现金、其他经济资源（如商品或服务）或企业自身权益工具的方式解除负债。

负债的条款导致企业在交易对手方选择的情况下通过交付自身权益工具进行清偿的，如果该企业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的规定将上述选择权分类为权益工具并将其作为复合金融工具的权
益组成部分单独确认，则该条款不影响该项负债的流动性划分。

2. 披露
附有契约条件且归类为非流动负债的贷款安排，且企业推迟清偿负债的权利取决於在资产负债表日后一

年内应遵循的契约条件的，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下列信息，以使报表使用者了解该负债可能在资产负债
表日后一年内清偿的风险：

（1）关於契约条件的信息（包括契约条件的性质和企业应遵循契约条件的时间），以及相关负债的账
面价值。

（2）如果存在表明企业可能难以遵循契约条件的事实和情况，则应当予以披露（如企业在报告期内或
报告期后已采取行动以避免或减轻潜在的违约事项等）。假如基於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的实际情况进行评
估，企业将被视为未遵循相关契约条件的，则应当披露这一事实。

3. 新旧衔接
企业在首次执行解释的规定时，应当按照解释的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进行调整。
关於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披露
解释所称供应商融资安排（又称供应链融资、应付账款融资或反向保理安排，下同）应当具有下列特征：

一个或多个融资提供方提供资金，为企业支付其应付供应商的款项，并约定该企业根据安排的条款和条件，
在其供应商收到款项的当天或之后向融资提供方还款。与原付款到期日相比，供应商融资安排延长了该企
业的付款期，或者提前了该企业供应商的收款期。仅为企业提供信用增级的安排（如用作担保的信用证等
财务担保）以及企业用於直接与供应商结算应付账款的工具（如信用卡）不属於供应商融资安排。

1. 披露
（1）企业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1 号——现金流量表》进行附注披露时，应当汇总披露与供应商融

资安排有关的下列信息，以有助於报表使用者评估这些安排对该企业负债、现金流量以及该企业流动性风
险敞口的影响：

①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条款和条件（如延长付款期限和担保提供情况等）。但是，针对具有不同条款和条
件的供应商融资安排，企业应当予以单独披露。

②报告期期初和期末的下列信息：
i. 属於供应商融资安排的金融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列报项目和账面金额。
ii. 第 i 项披露的金融负债中供应商已从融资提供方收到款项的，应披露所对应的金融负债的列报项目和

账面金额。
iii. 第 i 项披露的金融负债的付款到期日区间（例如自收到发票后的 30 至 40 天），以及不属於供应商融

资安排的可比应付账款（例如与第 A 项披露的金融负债属於同一业务或地区的应付账款）的付款到期日区
间。如果付款到期日区间的范围较大，企业还应当披露有关这些区间的解释性信息或额外的区间信息（如
分层区间）。

③第② i 项披露的金融负债账面金额中不涉及现金收支的当期变动（包括企业合并、汇率变动以及其他
不需使用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交易或事项）的类型和影响。

（2）企业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的要求披露流动性风险信息时，应当考
虑其是否已获得或已有途径获得通过供应商融资安排向企业提供延期付款或向其供应商提供提前收款的授
信。企业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的要求识别流动性风险集中度时，应当考虑供
应商融资安排导致企业将其原来应付供应商的部分金融负债集中於融资提供方这一因素。

2. 新旧衔接
企业在首次执行解释的规定时，无需披露可比期间相关信息，并且无需在首次执行解释规定的年度报告

中披露第（1）②项下 ii 和 iii 所要求的期初信息。企业无需在首次执行解释规定的中期报告中披露第 1 项
和第 2 项所要求的信息。
关於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
1. 会计处理
售后租回交易中的资产转让属於销售的，在租赁期开始日后，承租人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

——租赁》第二十条的规定对售后租回所形成的使用权资产进行后续计量，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
——租赁》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对售后租回所形成的租赁负债进行后续计量。承租人在对售后
租回所形成的租赁负债进行后续计量时，确定租赁付款额或变更后租赁付款额的方式不得导致其确认与租
回所获得的使用权有关的利得或损失。

租赁变更导致租赁范围缩小或租赁期缩短的，承租人仍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第
二十九条的规定将部分终止或完全终止租赁的相关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2. 新旧衔接
企业在首次执行解释的规定时，应当按照解释的规定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首次执行日

后开展的售后租回交易进行追溯调整。
解释内容允许企业自发布年度提前执行，若提前执行还应当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相关情况。
（三）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7 号》的相关规定执行。其他

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相关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
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关於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7 号 > 的通知》（财会〔2023〕

21 号）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重大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监事会关於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2024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於会计政策进行变更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财政部《关於
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7 号 > 的通知》（财会〔2023〕21 号）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能够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
的重大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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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董事会授权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产品种类：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的低风险理财产品；
委托理财金额：阶段性的利用短期闲置资金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

可以滚动使用）；
履行的审议程序：2024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於董事会授权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本着审慎投资的原则拟投资的品种包括结构性存款等理财产品，以及安全性较高、

流动性较好、短期（不超过 12 个月）的其他低风险理财产品。总体投资风险小，处於公司风险可承受和控
制范围之内。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并且投资产品的收益类型可能为保本
浮动收益或浮动收益类型，不排除投资产品实际收益受宏观经济、市场波动影响可能低於预期的风险。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曾於 2023 年 3 月 28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於董事会授权购买低风险理财产
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利用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的理财产品，自 2023 年 4 月起一年内有效，目前即将到期。（内
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3 月 30 日披露於《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相关公告）

根据公司目前资金使用的实际状况，为最大限度地发挥短期闲置资金的持续性增值作用，达到累积增值
的目的，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经营目标。公司拟在 2024 年 4 月至 2025 年 4 月期间，阶段性的继续利用短
期闲置资金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购买经国家批准依法设立的且具有良好资质、较大规模和征信
高的金融机构发行的低风险理财产品，其预期收益高於银行 1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
滚动使用。

一、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公司根据流动资产状况，为合理运用公司自有资金，在评估资金安全、保障资金流动性、提高资金收益

率的基础上，在确保日常经营所需资金的前提下使用部分短期闲置自有资金投资委托理财产品，不会影响
公司日常经营运转，不会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同时在投资期限和投资赎回灵活度上做好合理安排，
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求，有利於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

（二）投资金额
计划投资本金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含本数），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为

15,815.42 万元，占 2023 年末货币资金的 75.88%，占公司 2023 年末经审计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20.14%。在资金额度的使用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含前述投资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超
过该投资额度。

（三）资金来源
本次资金来源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四）投资方式
公司阶段性的使用部分短期闲置自有资金拟购买的理财产品为经国家批准依法设立的且具有良好资质、

较大规模和征信高的金融机构发行的低风险理财产品，其预期收益高於银行 1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五）投资期限
公司拟在 2024 年 4 月至 2025 年 4 月期间，利用部分短期闲置自有资金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

阶段性的购买经国家批准依法设立的且具有良好资质、较大规模和征信高的金融机构发行的低风险理财产
品，其预期收益高於银行 1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六）具体实施方式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室从维护公司股东及公司的利益出发，严格控制风险、确保资金安全、操作

合法合规、保证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在上述额度和时间范围内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二、委托理财的审议程序
2024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於董事会授权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委托理财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
公司拟投资的品种包括结构性存款等理财产品，以及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短期（不超过 12 个月）

的其他低风险理财产品。总体投资风险小，处於公司风险可承受和控制范围之内。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
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并且投资产品的收益类型可能为保本浮动收益或浮动收益类型，不排除投资
产品实际收益受宏观经济、市场波动影响可能低於预期的风险。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短期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后续进展。
（二）风险防控措施
公司为控制拟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的投资风险，将严格筛选金融机构的资质，原则上将选择金融行业排

名居前的大型金融机构，优先选择国有控股或在主板上市的大型金融机构。
1. 公司总经理室行使该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计划财务部相关

人员将及时跟踪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
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 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对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3.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各期投资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四、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不存在有大额负债的同时短期阶段性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公司在确保日常经营活动所需的前

提下，使用部分短期闲置自有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不会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同时在投资期限和投资赎回灵活度上做好合理安排，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求，有利於提高公司
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

（二）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公司委托理财产品计入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利息

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或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特此公告。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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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ce of Holding 2023 Annual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ing of Guangdong Electric Power 

Development Co., Ltd. 
The Company and all members of its board of directors hereby guarantee that the content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s real, accurate, complete and free from any false record,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 or material 
omissions. 
I.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meeting
1.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this time is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of 2023.
2.Convener: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The 18th meeting of the Tenth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examined and adopted the Proposal for Holding 2023 
annual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ing . 
3.The convening and holding of this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ing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complies 
with relevant law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departmental rules and regulations, regulatory documents and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Company. 
4.Time of holding
(1) Time of field meeting: 14:30. April 26,2024(Friday )
(2)Time of voting through network: April 26,2024.
Specific Time for network voting through the Transaction System of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9:15 to 9:25,9:30 to 11：30 , 13:00 15：00.April 26,2024; Specific Time for network voting through the Internet Voting 
System of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Any time during 9:15 to 15:00.April 26,2024.
5.Mode of holding：In the way of combining field voting and network voting.
The company will provide online voting platform to shareholders through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trading system and 
the Internet voting system, tradable shareholders can exercise their voting rights in the system through the network poll-
ing hours.
6. Shareholding Registration date
The A share record date of this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ing is April 18, 2024, and the last trading day of B shares 
concerning this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ing is April 18,2024-so the date of record is April 23,2024 (The time interval 
between the last trading day of B shares and the record date of share is three trading days), then B-share shareholders 
who buy the B-shares before or on April 18, 2024(the last trading day in which B-share shareholders can participate in 
the meeting) can participate in the meeting.
7. Participants: 
（1）Shareholders registered under the China Security Exchange Co., Ltd, Shenzhen Branch by the ending of the 
exchange in the end of the stock right registration date. Shareholders unable to attend the meeting may entrust an au-
thorized agent to attend site meetings and voting (after Shape attached power of attorney), or participate in online voting 

Internet voting time;
（2）Director, Supervisor and other Senior executives;
 of the Company；
（3） The lawyer retained by the Company;
(4) The company’s 2023 annual audit agency PwC Zhongtian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special general partnership) 
related personnel
8. Venue: The meeting room on 33/F, South Tower, Yudean Plaza, 2 Tianhe Road East ,Guangzhou
II. Meeting agenda
（I）Name of Proposal
Table 1: Code of the Proposal for this General Shareholders’ Meeting

Code of Proposal Name
Remark

The item of the 
column can vote

100 General proposal：All proposals except cumulative vote proposals √
Non-cumulative vote proposal

1.00 The Work Report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for 2023 √
2.00 The Work report of Supervisory Committee for 202 √
3.00 Proposal Concerning Financial Report for 2023 √

4.00 Proposal concerning preplan for profit Distribution and Dividend Distribu-
tion for 2023 √

5.00 Annual Report for 2023 and its summary √
6.00 Proposal on the Financial budget Report of the Company for 2024 √
7.00 Proposal on the Investment Plan for 2024 √

8.00 Proposal of application t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Banks for credit 
line √

9.00 Proposal on the Elec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
10.00 Proposal on the Election of Independent supervisors √
11.00 Proposal on the Election of supervisor √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will present their reports at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II)The deliberation matters of this meeting were approved by the 18th Meeting of the Tenth Board of directors and the 
9th Meeting of the Tenth Supervisor committees, so the deliberation matters in the meeting are legal and complete.
(III)Disclosure：For details of the above resolutions, please refer to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18th Meeting of the Tenth 
Board of directors and the 9th Meeting of the Tenth Supervisor committees of the Company on March 30, 2024, pub-
lished in Securities Times, China Securities Journal, Shanghai Securities News, Securities Daily ,Hong Kong Commer-
cial Daily and http://www.cninfo.com.cn (Announcement No.:2024-15,2024-16,2024-18) 
（IV）Special items
Since only one director, one independent supervisor and one supervisor are elected at this general meeting of share-
holders, the cumulative voting system is not applicable to the “Proposal on the Elec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Pro-

posal 9), “Proposal on the Election of Independent Supervisors” (Proposal 10) and “Proposal on the Election of Supervi-
sors”.
The qualifications and independence of independent director candidate need to be reviewed by the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for filing and review without objection before the general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can vote.
III. Registration method
1. Way of registering: on-site registration, by letter or fax registration.
2. The registration time: from the next day of shareholders registration day to the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ing of 14:30 
. every business day 8:00-11:00, 14: 00-17: 00 for registration.
3.Place:Affairs Department of the company.3502, South Tower, Yudean Plaza, 2 Tianhe Road East，Guangzhou 
4. Registration
(1)The shareholders holding negotiable A shares subject to sale restriction shall fax the letter of introduction, power of 
attorney of legal representative, stock right certification and identity card of proxy to the following fax number of the Com-
pany before 17:00 of April 25,2024 for handling the procedure of attendance and carry the said materials to the venue of 
the meeting to reconfirm attendance before the holding of the meeting at 14:30 of April 26, 2024.
(2)The shareholders holding negotiable A shares not subject to sale restriction and A shares unlimited shall fax their own 
identity cards, stock account cards and valid equity certification issued by securities companies and power of attorney ( 
refer to the appendix for format) to the following fax number of the Company before 17:00 of April 25,2024, for handling 
the procedure of attendance and carry the said materials to the venue of the meeting to reconfirm attendance before the 
holding of the meeting at 14:30 of April 26, 2024. 
(3)B share holders can authorize the China Security Exchange Co., Ltd. Shenzhen Branch to represent them in the 
meeting and execute their rights . Authorization letters are available at their respective Security Exchange Companies.
5. Contact information:
Contact：Huang Xiaowen, Zhang Shaomin
Contact Tel：(020)87570251
Fax：(020)85138084
E-mail : huangxiaowen@ged.com.cn
Address：3502, South Tower, Yudean Plaza, 2 Tianhe Road East ,Guangzhou 
Zip code：510630
6. Other matters
All the fees in transportation and food for attending the field meeting of the general shareholders meeting are their own 
expense of every shareholder. 
IV. Procedures of online voting
Shareholders may use the trading system and internet voting system to vote for the meeting (http://wltp.cninfo.com.cn). 
Details are: Appendix 1.
V. Documents available for inspection
The Resolutions of the 18th Meeting of the Tenth Board of Directors
This announcement is hereby mad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Guangdong Electric Power Development Co., Ltd. 
March 30,2024


